
关于调整南银理财珠联璧合致远 2011 一年定开公募人民币理财产品 

相关要素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根据理财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，本公司将对南银理财珠联璧合致远 2011 一年定开公

募人民币理财产品（产品登记编码：Z7003221000044）的投资比例和产品费用等表述进

行调整，内容具体如下： 

要素 优化前 优化后 调整日期 

投资比例 

本理财产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
理财产品总资产的 80%,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
产的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品净资产的 35%,投资于
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品总资产的
20% 

本理财产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
于本理财产品总资产的80%,投资于非标准化债
权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品净资产的
50%,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
品总资产的 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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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比较基

准 

在本封闭期期间，本理财产品以中债新综合全价指

数收益率×90%+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×10%作为

业绩比较基准。 
各封闭期和业绩比较基准如下： 

封闭期 该封闭期内的业绩比较

基准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

2021 年 11 月 18 日 

中债新综合全价指数收

益率×90%+沪深 300 指

数收益率×10% 

2021 年 11 月 19 日起，

终止日另行公告 

中债新综合全价指数收

益率×90%+沪深 300

指数收益率×10% 

 
注：1.中债新综合全价指数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债券指数，投资者可登陆中国债

券信息网查询；沪深 300 指数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

发布的股票指数，投资者可登陆中证指数有限公司

官网查询。 
2.在某一封闭期内，以上指数收益率计算方式

为：（封闭期末日的指数收盘价÷封闭期首日前一工

作日的指数收盘价-1）÷该封闭期天数×365 天。 
3.管理人将在本理财产品定期报告中对以上业

绩比较基准进行跟踪和披露。 
4.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

适当调整，如有调整，将至少于调整前 3 个工作日

公布调整方案。 
本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是管理人基于过往投

资经验、对产品存续期拟投资标的和相应投资市场

波动的预判设定的投资目标。本理财产品投资于固

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%，投资于非标准化

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35%，投资于权益类资产

的比例不高于 20%。结合债券市场、拟投资的非标

准化债权类资产、权益市场的收益和波动水平，在

本理财产品以中债新综合全价（1-3 年）指数收
益率×95%+中证 800 指数收益率×5%作为业
绩比较基准。 
 
注：1.中债新综合全价（1-3 年）指数为中央国
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债券指数，投
资者可登陆中国债券信息网查询；中证 800 指
数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股票指数，投资
者可登陆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查询。 
2.在某一封闭期内，以上指数收益率计算方式
为：（封闭期末日的指数收盘价÷封闭期首日前
一工作日的指数收盘价-1）÷该封闭期天数
×365 天。 
3.管理人将在本理财产品定期报告中对以上业
绩比较基准进行跟踪和披露。 
4.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
适当调整，如有调整，将至少于调整前 3 个工
作日公布调整方案。 
本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是管理人基于过往投
资经验、对产品存续期拟投资标的和相应投资
市场波动的预判设定的投资目标。本理财产品
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理财产
品总资产的80%,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
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品净资产的50%,投资于权
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理财产品总资产的
20%。结合债券市场、拟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
类资产、权益市场的收益和波动水平，在本理
财产品约定的投资策略基础上，管理人设定了
本理财产品投资周期内的业绩比较基准。 
本理财产品为净值型理财产品，业绩比较基准
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
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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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理财产品约定的投资策略基础上，管理人设定了

本理财产品投资周期内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新综合

全价指数收益率×90%+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

×10%。 
本理财产品为净值型理财产品，业绩比较基准不是
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
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 

业绩报酬 

业绩报酬：申购/赎回确认日和产品实际到期时，当
期产品投资的实际资产组合收益（扣除销售费、固
定管理费、托管费等相关费用）超过 4.5%（年化，
即产品该份额对应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）时，超过
部分管理人将按 30%收取业绩报酬。 

业绩报酬：申购/赎回确认日和产品实际到期
时，当期产品投资的实际资产组合收益（扣除
销售费、固定管理费、托管费等相关费用）超
过 3.8%（年化，即产品该份额对应的业绩报酬
计提基准）时，超过部分管理人将按 30%收取
业绩报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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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费、销

售费、托管

费计提基准 

当日理财产品份额 前一日理财产品资产净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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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本公司对本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进行了更新，更新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详见信息

披露。 

如您不同意上述调整，可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 月 2 日（产品申购/赎

回开放期期间）通过代销机构向管理人申请赎回。 

如您对本公告有任何疑问，可联系本理财产品代销机构或本公司，代销机构及本公司将

竭诚为您服务。 

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赖！ 

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4 年 12 月 20 日 


